
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  
因應 2017年 6月13日及 7月4日會議上的要求  

提供的資料  
 
 
  因應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秘書處就標題事宜的書面要

求 (附件一及附件二 )及轉介的一封信件（附件三），本文件旨

在提供相關部門的綜合回應。  
 
區議會支持的定義 
 
2. 政府對由下而上的具體墟市建議持積極態度。若有關

團體物色到合適的場地（即場主對在其場地於建議時段舉辦

有關墟市原則上不持異議），而有關建議得到所在社區及區

議會支持，只要有關建議不影響公眾秩序和安全、食物安全

和環境衞生，以及不阻塞公眾通道，政府會就使用場地事宜

與相關政策局及部門聯繫。  
 
3. 墟市建議的性質是由下而上。我們相信每一地區的情

況各有不同，區議會亦有其行之有效的平台根據《區議會條

例》（第 547 章）討論區内事宜。  
 
處理具體墟市建議的「通則」及優化處理建議的程序  
 
4. 我們已透過立法會 CB(1)690/16-17(03)號文件載列

有關部門處理具體墟市建議時的考慮。我們會密切留意處理

有關建議的程序有否改善的空間。  
 
在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轄下公共屋邨舉辦墟市的建議  
 
5. 房委會如何配合政府有關墟市的政策，以及處理於

房委會轄下公共屋邨舉辦活動的申請的機制、考慮因素及原

則，已在多份提交立法會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的文件中 1提到。現因應小組委員會於 2017 年 6 月 13 日及 7
月 4 日的會議上要求政府提供的補充資料，再次綜合交代如

下。  

                                                 
1  包括 2017 年 3 月 17 日提交的 CB（ 1） 690/16-17（ 03）號文件及 CB（ 1）

690/16-17（ 05）號文件，2017 年 4 月 19 日提交的 CB（ 1）842/16-17（ 03）
號文件，2017 年 5 月 19 日提交的 CB（ 1）973/16-17（ 01）號文件，及 2017
年 6 月 12 日提交的 CB（ 1） 1118/16-17（ 01）號文件。  

 

立法會CB(1)1457/16-17(02)號文件



 
房委會處理墟市建議的原則及考慮因素  
 
6. 正如政府在上述立法會文件中指出，房委會會配合

政府的政策，若收到在房委會轄下的公共屋邨設立墟市的具

體建議，房委會會按需要及有關屋邨的實際情況，研究建議

的可行性及對屋邨的影響，而有關建議須取得所在社區和區

議會的支持。  
 

7. 一般而言，公共屋邨人口密集，地面的空地往往是

供居民使用的公用通道、休憩設施或公共空間。對於這些使

用公共空間作其他用途的建議，如果有關屋邨範圍內的部分

設施的業權涉及其他業主，有關建議須得到其他業主的同

意。而且，如有關地段設有地契及公契，對地段內設施設有

樓面面積及用途限制，設立墟市的建議或需要視乎個別地契

條款取得地政總署的批准。無論屋邨涉及其他業主與否，房

委會亦須充份考慮居民及其他持份者的意見，及有關建議對

屋邨的影響，包括會否破壞環境衞生、阻礙公用通道、滋擾

居民或引來無牌小販擺賣等。以上安排是基於實際情況與顧

及相關法律規範而訂定，至於房委會在涉及法律議題層面上

所尋求的法律意見屬於只供房委會作內部參考之用，未能提

供予小組委員會。  
 
地政總署處理短期豁免書或修改地契申請的機制  
 
8. 分區地政處如收到有關設立墟市的短期豁免書或修

改地契的申請，在審批申請過程中，分區地政處會徵詢相關

政府部門意見，並視乎需要透過民政事務處諮詢地區意見。

分區地政處會視乎收到的意見考慮申請。如收到反對意見，

分區地政處會按個別個案考慮，由於每個個案不盡相同，如

何處理反對意見不能一概而論。申請如獲批准，申請人須繳

付豁免費或補地價費用，並接受批出的其他條款。  
 
房委會處理墟市申請的機制  
 
9. 因應委員的要求，我們現附載房委會處理墟市申請

的流程及表格於附件四（Ａ）及附件四（Ｂ），供委員參考。

房屋署會因應處理舉辦墟市的實際經驗，按需要及情況考慮

是否需要進一步修訂有關表格。  
 



10. 房屋署亦已把有關處理在房委會轄下公共屋邨舉辦

墟市的考慮及原則告知屋邨管理人員。團體如對在房委會轄

下公共屋邨範圍內舉辦臨時墟市活動的事宜有任何疑問，有

關屋邨的管理人員將樂於解釋政府的墟市政策及相關審批

程序。  
 
11. 房委會會協助墟市建議倡議者透過有關屋邨的屋邨

管理諮詢委員會（邨諮會）諮詢居民及其他持份者。如有關

屋邨涉及地契、公契及其他業主，房委會亦會協助倡議者諮

詢有關業主及地政總署。此外，倡議者亦須就設立墟市取得

相關區議會及所在社區的支持。總括而言，如場地技術可

行，倡議者亦就具體建議取得有關屋邨持份者、所在社區及

區議會支持，便可推行建議。  
 

12. 如有關業主或其他屋邨持份者對墟市建議提出反

對，房委會會作出協調，以期收窄分歧，令倡議者及有關業

主或其他持份者能盡量達成共識，使建議得以推行。  
 
13. 如多於一個團體／機構同時申請在同一時段及地點

舉辦墟市，房委會會按每宗申請的實際情況作出協調，盡可

能讓各有關團體／機構的建議得以推行。如有需要，房委會

會在過程中諮詢相關決策局的意見。  
 

14. 就委員對於在深水埗麗閣邨商場外空地舉辦墟市活

動的申請過程的提問，個案的相關倡議者於 2017 年 5 月 12
日取得深水埗區議會墟市研究計劃策略小組的支持後，於

2017 年 5 月 15 日向房屋署麗閣邨屋邨辦事處遞交具體建議

書。經屋邨辦事處協助，倡議者於 2017 年 6 月 13 日舉行的

麗閣邨邨諮會會議上介紹了墟市計劃的具體內容，但邨諮會

委員經考慮環境衞生及噪音滋擾等因素後，認為墟市活動不

適宜在麗閣邨舉行。房屋署已把邨諮會意見通知倡議者，以

作進一步考慮。  



附件 (一 ) 

 

因應 2017年 6月13日的會議而須採取的跟進行動一覽表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提供以下資料︰  
 

(a) 政府對小組委員會委員下述建議的回應：制訂 18區區

議會及分區環境衞生辦事處在釐定某項墟市建議何以

被視為已取得區議會支持時須採納的通用標準 (例如

沒有區議員反對有關建議、有關建議需要在區議會會

議上進行表決、建議須取得區議會的書面確認等 )；  
 

(b) 各部門在審批墟市建議時所採納的通則，尤其是食物

環境衞生署對具體計劃書內容方面的要求 (例如應加

入墟市的平面圖 )；  
 

(c) 改善現時申請設置墟市的程序的具體措施，包括訂定

清晰的審批準則，以及加強相關部門之間的溝通；  
 

(d) 由房屋署擬備、有關在公共屋邨設立墟市的新版申請

表格的副本 (即慈善團體／機構在屋邨／屋苑內進行

臨時墟市活動申請書 )；及  
 

(e) 政府對團體代表在會議席上表達的意見及提交的意見

書的回應。  
  



附件 (二 ) 

 

因應 2017年 7月4日的會議而須採取的跟進行動一覽表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提供以下資料︰  
 

(a) 委員察悉，如要在由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及其他私人

業主 (例如領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金 ("領展 "))共同擁有

的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屋公用地方設立墟市，房屋

署便需徵求其他私人業主的同意。此外，部分公屋屋

邨位於設有土地契約或公契的地段。依照土地契約或

公契的條款及條件，短期豁免書或修改地契條款亦須

得到地政總署批准，讓有關土地獲准作設立墟市之用。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資料：  
 
(i) 有關下述事宜的法律意見：作為公屋屋邨的主

要業主並在相關物業中擁有大部分份額的房

屋署，是否有法律權力批准墟市建議，即使其

他私人業主沒有提出反對；  
 

(ii) 有關下述事宜的法律意見：地政總署在審批有

關改變公屋屋邨土地用途以設立墟市的申請

方面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擁有的權力，尤其是在

墟市建議獲居民歡迎，但未能取得部分私人業

主同意的情況下；  
 

(iii) 房屋署在處理墟市建議方面所採用的機制 (包
括取得其他私人業主同意以及在過程中與墟

市籌辦人進行溝通的程序 )，並以最近擬在麗閣

邨設立的墟市為例；及  
 

(iv) 由房屋署擬備、有關在公屋屋邨設立墟市的新

版申請表格的副本 (即慈善團體 /機構在屋邨 /
屋苑內進行臨時墟市活動申請書 )；小組委員會

已於 2017年 6月 13日的會議上要求取得有關副

本。  
 

  



(b) 政府當局對小組委員會委員下列建議的回應：  
 

(i) 利用公眾街市的空置檔位設立社區廚房，以協

助墟市營辦者預備熟食以供出售；  
 

(ii) 擬備適宜設立社區廚房的空置街市檔位列表；

及  
 

(iii) 物色及聯絡潛在非政府機構，以便在空置的街

市檔位設立社區廚房。  
 
 

 
  



秘 書 處 轉 介 的 一 封 信 件  

立法會 CB(1)1242/16-17(04)號文件 

 

 

香港 添馬 
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東翼 18 樓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陳肇始 教授，JP 
 
陳副局長： 
 

跟進局方於 6 月 13 日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上作出的回應 
 
在 6 月 13 日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會議上，食物及衞生局(下稱"食

衛局")表示將會與各區食物環境衛生署總監及民政事務署進行商討，以制定「通

用於各區墟市申請的審批準則」(通則)及優化現行審批程序。對於食衛局願意檢

討審批流程及具體化審批準則，本委員表示十分支持。 
 
一直以來，食衛局強調設立墟市必須由下而上及獲地區支持。但當局對於「獲地

區支持」卻未有確實的定義及準則，導致在諮詢各區區議會的過程中，欠缺一套

通用的具體準則來便利各區區議會討論墟市申請；食衛局更表示當局不可以主導

區議會，各項墟市申請要先交予區議會審批後，才能由各區食環署處理及審批。 
 
然而，民政事務總署代表任向華先生指出區議會其實是一個諮詢性的組織，並不

是審批的角色，即是代表著區議會並不會規定任何墟市申請須經過硬性的過程，

而區議會只是給予意見的角色。民政署亦表示按一般程序而言，當某個申請墟市

的文件被提交至區議會作出討論及獲得區議會「原則上支持」，食環署須審批該

項申請及決定發牌與否。就此，本委員請食衛局回應是否認同區議會不存在審批

的權力。若區議會就該項申請提出意見或表示反對，食環署會如何疏理有關意見，

以確保相關意見是否合理。 
 
另外，由於現時局方欠缺具體及明確的審批準則，本委員請食衛局具體地說明「獲

地區支持」所需要的文件及程序為何，並且請食衛局以書面回覆的形式，交待當

局與其他政府部門檢討墟市申請流程(如審批準則及消防要求)的結果。 
 

 

附件(三) 





附件 (四 )(A) 
 

於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公共屋邨  
進行臨時墟市活動之申請流程  

 
 
 
 
 
 
 
 
 
 
 
 
 
 
 
 
 
 
 
 
 
 
 
 
 
 
 
 
 
註 23- 完  -  

                                                 

註 1  房屋署會透過相關屋邨管理諮詢委員會諮詢居民及其他持份者，亦須考慮

建議會否阻礙公用及緊急通道、破壞環境衞生、滋擾居民或引來無牌小販

擺賣，以及現有設施可否配合，例如電力供應裝置及去水設備等。如有關

公共屋邨涉及其他業主，地段並設有地契及公契，亦須取得其他業主及地

政總署的同意。  

註 2  倡議者亦須負責墟市的運作及場地的管理。如倡議者為慈善 /非牟利團體

及有關建議之墟市營運屬非牟利性質，房委會會以優惠原則收取場地費用，

以大致上收回行政成本。若建議的墟市及主辦機構屬商業性質，房委會會

收取以市場水平釐定的場地費用。 

倡議者物色合適場地

及提出具體建議 

倡議者透過食衞

局/食物環境衞

生署申請相關政

府部門的批准和

相關牌照 

倡議者透過食物及衞生局(食衞

局 )及 /或 民 政 事 務 處 就 設 立 墟

市 的 具 體 建 議 向 所 在 社 區 和 相

關區議會尋求支持 

房 屋 署 就 於 公 共 屋 邨 設 立

墟 市 的 具 體 建 議 與 持 份 者

商討，以研究可行性
 (註 1 ) 

食衞局或民政事

務處知會倡議者 

(相關結果 ) 

建議技術性不可

行或/及未取得

持份者、所在社

區或區議會支持  

建議技術性可行

及取得持份者、

所在社區和 

區議會支持  

倡議者向房屋署

申請場地
(註 2)

 



附件(四)(B) 

 



 



 
 




